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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橫風向之風力 

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應以合理的方法考慮橫風向風力。 

當建築物近似規則矩形柱體，且ℎ/√𝐵𝐿 < 3時，得依式(3.15)計算離地面高度𝑧處橫風向風力 𝑊𝐿𝑧  如下： 

𝑊𝐿𝑧 = 0.87
𝐿

𝐵
𝑊𝐷𝑧  (3.15) 

式中，𝑊𝐷𝑧為高度 𝑧 處順風向風力，依 3.2節計算。 

當建築物近似規則矩形柱體，符合3 ≤ ℎ/√𝐵𝐿 ≤ 6且0.2 ≤ 𝐿/𝐵 ≤ 5且𝑈ℎ ∕ (𝑓𝑎√𝐵𝐿) ≤ 10時(其中 𝑓𝑎  為建築

物橫風向基本自然頻率，𝑈ℎ  為高度 ℎ 處之風速，可依據 2.2 節之解說計算)，得依式(3.16)計算高度 𝑧 處橫風向

風力 𝑊𝐿𝑧 如下： 

𝑊𝐿𝑧 = 3𝑞(ℎ)𝐶𝐿
′𝐴𝑧

𝑧

ℎ
𝑔𝐿√1 +

1

𝜉
𝑅𝐿𝑅 (3.16) 

式中，𝐴𝑧為離地面高度 𝑧 處迎風面面積； 

𝑔𝐿 = √2ln (3600𝑓𝑎) +
0.577

√2ln (3600𝑓𝑎)
 (3.17) 

𝐶𝐿
′ = 0.0082(𝐿/𝐵)3 − 0.071(𝐿/𝐵)2 + 0.22(𝐿/𝐵) (3.18) 

𝑅𝐿𝑅  為橫風向共振因子，可採用表 3.17或依下式計算之： 

𝑅𝐿𝑅 =
𝜋𝑆𝐿(𝑛∗)

4
 (3.19) 

其中，𝑆𝐿  (𝑛∗) 為橫風向風力頻譜值， 

𝑆𝐿(𝑛∗) = ∑
4𝑘𝑗(1 + 0.6𝛽𝑗)𝛽𝑗

𝜋

(𝑛∗

𝑛𝑗
⁄ )

2

[1 − (
𝑛∗

𝑛𝑗
)

2

]

2

+ 4𝛽𝑗
2 (

𝑛∗

𝑛𝑗
)

2

𝑆

𝑗=1

 (3.20) 

𝑛∗ =
𝑓𝑎𝐵

𝑈ℎ

 (3.21a) 

𝑛1 =
0.12

[1 + 0.38 (
𝐿
𝐵)

2

]
0.89 

(3.21b) 

𝑛2 =
0.56

(
𝐿
𝐵)

0.85 
(3.21c) 

𝛽1 =
(

𝐿
𝐵

)
4

+ 2.3 (
𝐿
𝐵

)
2

2.4 (
𝐿
𝐵)

4

− 9.2 (
𝐿
𝐵)

3

+ 18 (
𝐿
𝐵)

2

+ 9.5 (
𝐿
𝐵) − 0.15

+
0.12

(
𝐿
𝐵

)
 (3.21d) 

𝛽2 = 0.28 (
𝐿

𝐵
)

−0.34

 (3.2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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𝑘1 = 0.85 (3.21f) 

𝑘2 = 0.02 (3.21g) 

𝑆 = {
1     𝐿 𝐵⁄ < 3
2     𝐿 𝐵⁄ ≥ 3

 (3.21h) 

當建築物同時滿足以下各條件：(1) ℎ/√𝐵𝐿 ≥ 4、(2) 𝑈ℎ/𝑓𝑎√𝐵𝐿 > 8.3 時，應進一步檢核避免在設計風速內

發生渦散頻率與建築物自然頻率接近而產生之共振及空氣動力不穩定現象，必要時應進行風洞試驗。 

【解說】 

幾何形狀近似規則且高寬比較大之建築物受風吹襲時，背風面會產生交替的渦散(vortex shedding)現象，致使

建築物的橫向受不平衡風壓作用，產生橫向振動。渦散頻率  𝑛𝑠  ，通常由下式計算： 

𝑆𝑡 =
 𝑛𝑠𝐵

𝑈
 (C3.10) 

其中，𝑈為風速，𝐵為與風向垂直的建築物寬度，𝑆𝑡為史特赫數(Strouhal Number)。當建築物橫向之自然振動頻

率 𝑓𝑎 接近渦散頻率  𝑛𝑠   時，便會發生結構共振。共振的振幅大時，會進一步產生鎖定(lock-in)現象，此時即使風速

略增，但渦散頻率 𝑛𝑠  仍會維持 𝑓𝑎，致使建築物產生極大的簡諧振動，因此應設法避免。在不會產生共振及鎖定的

情況下，建築物之橫向振動係屬隨機振動。此時應計算橫風向之風力，並與順風向風力合併作用。我國橫風向風

力參考日本建築學會之設計風力相關建議條文(AIJ 2004)。橫風向風力之相關規定如下： 

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為矩形柱體： 

(1) 矩形斷面建築物之高寬比小於 3 (ℎ/√𝐵𝐿 < 3)，其橫風向風力受到來風紊流的影響很大，渦散特性較不明顯，

與高寬比較大之建築物有明顯差異，橫風向風力依式(3.15)計算之。 

(2) 矩形斷面建築物滿足高寬比介於 3至 6之間(3 ≤ ℎ/√𝐵𝐿 ≤ 6)，斷面深寬比介於 0.2至 5之間(0.2 ≤ 𝐿/𝐵 ≤ 5)，

無因次風速小於10 (𝑈ℎ (𝑓𝑎√𝐵𝐿)⁄ ≤ 10 )時，其橫風向風力依式(3.16)計算之。此部分橫風向風力之主要依據為

風洞模型實驗數據。 

(3) 矩形斷面建築物符合下列條件：ℎ/√𝐵𝐿 ≥ 4且 𝑈ℎ/𝑓𝑎√𝐵𝐿 > 8.3（史特赫數𝑆𝑡 =0.1，安全係數 1.2）時，應進一

步檢核避免在設計風速內發生渦散頻率與建築物自然頻率接近而產生之共振及空氣動力不穩定現象，必要時

應進行風洞試驗。 

建築物為圓柱體： 

(1) 圓柱斷面建築物滿足ℎ/𝐷 ≥ 7與 𝑈ℎ/ 𝑓𝑎𝐷 > 4.2  (史特赫數 𝑆𝑡 = 0.2，安全係數 1.2)時，應依據式(C2.16)考慮建

築物因渦散共振引起的橫風向風力。 

𝑊𝑟𝑧 = 0.8𝜌𝑈𝑟
2𝐶𝑟

𝑧

ℎ
𝐴 (C3.11) 

其中，𝑊𝑟𝑧為建築物為圓柱體時，高度𝑧(𝑚)之橫風向風力(𝑁)；𝜌為空氣密度(= 1.22 kg 𝑚3⁄ )；𝑈𝑟 = 5𝑓𝑎𝐷𝑚為渦

散共振風速；𝐷𝑚為2 3⁄ ℎ高度處之圓柱直徑；𝐶𝑟為渦散共振之風力係數，如下表 C3.2；𝐴為高度𝑧處之投影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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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2 渦散共振之風力係數𝐶𝑟 

𝑈𝑟𝐷𝑚(𝑚2 𝑠⁄ ) 𝜌𝑓√𝜉 < 0.5 𝜌𝑓√𝜉 ≥ 0.5 

𝑈𝑟𝐷𝑚 < 3 

(亞臨界流 𝑅𝑒 < 2 × 105 ) 

1.3

√𝜉
+

0.15

𝜉

𝜌

𝜌𝑓

 
1.7

√𝜉
 

3.0 ≤ 𝑈𝑟𝐷𝑚 < 6.9 

(臨界流 2 × 105 ≤  𝑅𝑒 < 4.5 × 105) 
線性內插 線性內插 

6.9 ≤ 𝑈𝑟𝐷𝑚 

(超臨界流 4.5 × 105 ≤  𝑅𝑒  ) 

0.53

√𝜉
+

0.02

𝜉

𝜌

𝜌𝑓

 
0.57

√𝜉
 

 

表 C3.2 中，𝜉為基本振態之阻尼比；𝜌𝑓 = 𝑀/(ℎ𝐷𝑚𝐷𝐵)為建築物密度(kg/𝑚3)；𝑀為建築物質量(𝑘𝑔)；𝐷𝐵為建

築物基底直徑(𝑚)。 

(2) 當𝑈ℎ𝐿 ≥ 6(𝑚2/𝑠)，則圓柱斷面建築物的橫風向風力，可用式(3.16)計算，其中𝐶𝐿
′ = 0.06；𝑆 = 1；𝑘̄1 = 0.9；

𝑛1 = 0.15；𝛽1 = 0.2。 


